花蓮縣政府興辦事業徵收土地之綜合評估分析報告
八堵毛溪民勤護岸治理工程
	評估分析項目
	影響說明

	（一）

 社會因素
	1.徵收所影響人口之多寡、年齡結構
	本工程擬於八堵毛溪施作民勤護岸治理工程，左岸新建護岸430公尺、右岸新建護岸620公尺銜接美崙溪之加禮堤防，合計1,050公尺，計畫渠寬30公尺，坐落花蓮市及臨近新城鄉，依據花蓮市戶政事務所103年度12月份統計資料，該地區人口數約為1,684人，年齡結構以40~80歲人口居多。本案擬徵收土地7筆，面積約0.390943公頃，實際徵收土地所有權人為13人，本工程施作後，將可提昇防洪標準，保護岸後上開人口數。

	
	2.徵收計畫對周圍社會現況之影響
	本興辦事業可改善淹水情形，減少淹水損失，有助於該地區防洪安全提昇，並提高該地區生活品質。

	
	3.徵收計畫對弱勢族群生活型態之影響
	本護岸治理工程可改善淹水情形，減少淹水損失，有助於該地區防洪安全提昇，並可提高該地區生活品質，亦助於勢族群生活型態一併獲得改善。

	
	4.徵收計畫對居民健康風險之影響程度
	水利公共工程及流域治理有助於該地區居民生命財產保護及改善環境，另本工程施作時，將要求承包商將其機械使用所產生之噪音或廢氣控制於規定之標準範圍內，故對居民健康風險影響較低。

	（二）

 經濟因素
	1.徵收計畫對稅收影響
	護岸治理工程興建，降低淹水風險，增加土地利用率，提昇相關產業經濟產值，增進經濟發展，進而提高政府稅收。

	
	2.徵收計畫對糧食安全影響
	本護岸治理工程完工後，其效益可保護護岸後農、漁業面積約20公頃，可減少農地土壤流失及漁業生產損失，故無糧食安全問題，就長期評估可增加農、養殖業收成效益。另農地、養殖地使用之合理性、必要性及無可替代性分析如下：
1.合理性：
本工程範圍位於佳林五號橋至本溪出口，左岸新建護岸430公尺、右岸新建護岸620公尺銜接美崙溪之加禮堤防，合計1,050公尺，主要工程係配合八堵毛溪護岸治理工程改善，就排水流經範圍進行施作，以興建護岸為主要結構，以維護鄰近農田、養殖業及民宅生命安全。
2.必要性：
本工程範圍現況河道斷面不足洪恐造成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致生災害及淹水情形。案內農地、養殖用地部分位於工程範圍內，為工程興辦計畫之完整需要難以避免，故有徵收之必要。
3.無可替代性：
本工程勘選用地均位於公告之用地範圍線內，屬必要適當範圍，並兼具考量計畫整體性、河川治理、經濟性及景觀性等因素。為防範洪水溢流，農田、養殖業淹水之虞，仍無法避免必須使用工程範圍內農地、養殖地。

	
	3.徵收計畫造成增減就業或轉業人口
	本興辦事業為基礎公共建設，工程完工後可提昇護岸防洪安全，間接促進當地相關產業發展，有利增加就業人口，因當地農民及養殖業者以中老年人居多，均以種植農作物及養殖業為主，俟工程完工後亦可帶動該地區觀光農、漁業之發展，增進就業或轉業人口。

	
	4.徵收費用及各級政府配合興辦公共設施與政府財務支出及負擔情形
	本案所需經費已列入經濟部核定之103年度

「流域綜合治理計畫」，由該計畫下配合籌款支應。

	
	5.徵收計畫對農林漁牧產業鏈影響
	本工程需用土地屬支流狀區域，以護岸治理為主要結構，用地需求較低，並維持鄰近既有農業灌溉排水路與現有道路之功能，且可提升農業生產量，並降低淹水風險，提昇防洪安全，保護當地農林漁牧業之生產，對農林漁牧產業鏈有正面影響。

	
	6.徵收計畫對土地利用完整性影響
	本工程已完成整體治理規劃，雖徵收部分土地做為防洪工程使用，惟可減少當地淹水區域，促進堤後土地開發，對土地利用有正面效益。

	（三）

文化及生態因素
	1.因徵收計畫而導致城鄉自然風貌改變
	本工程規劃設計採逐漸融入生態多樣化及景觀綠美化之概念，並以防洪安全與自然生態為考量，以減少對當地環境之衝擊，促進河岸整體綠化景觀，並未導致城鄉自然風貌巨大改變。

	
	2.因徵收計畫而導致文化古蹟改變
	本工程無涉及文化古蹟、遺址等文化資產，故對文化古蹟並無影響。

	
	3.因徵收計畫而導致生活條件或模式發生改變
	本工程之施作範圍並不影響居民之生活不便，反因本護岸工程計畫改善當地居民居住生活安全及交通，並提高該地區生活條件。

	
	4.徵收計畫對該地區生態環境之影響
	本工程對該地區生態環境尚無不良影響，河岸治理改善本地區景觀，並減少因豪雨沖刷沿岸土地損及週遭生態環境，對整體生態環境之發展有益。

	
	5.徵收計畫對周邊居民或社會整體之影響
	工程完工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以長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更可保障其財產及生命安全，護岸防汛道路可兼作改善地區交通，有促進該地區觀光發展之效果，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

	（四）

永續發展因素
	1.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本計畫辦理縣管河川工程，依據行政院95年10月25日第3012次會議通過「2015年經濟發展願景」，朝向建構一個免於災害恐懼、高品質的生活環境，以及人性化的永續發展的生活空間，並建立繁榮、公義、永續美麗台灣之生活總目標，符合國家永續發展政策。

	
	2.永續指標
	我國永續指標之國土資源面向，有關天然災害部分：根據聯合國跨國氣候變遷委員會研究報告，1980 年代以來，全球平均氣溫快速上升之暖化現象與氣候變遷，導致國內外重大氣候災害頻傳，極端氣候機率增加且增強，每年天災死亡人數不斷上升，面臨日益嚴重的災害衝擊與威脅。以颱風為例，因極端降雨帶來規模極大且複合型之災害，造成本縣鄉（鎮）市等多處地區土地淹水及河道淤積之災情，以及近年多次颱風滯留、增強及豪大雨雨量之情形，已導致臺灣地區淹水災情日漸頻仍，尤其在全球暖化及氣候變遷的影響下，極端的雨量可能是未來的趨勢；本案係重要縣管河川護岸工程，即對八堵毛溪部分河段辦理疏濬及施設護岸工程，防止河水溢流，期以降低天然災害之衝擊與影響，以維國家之永續發展與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符合永續發展指標。

	
	3.國土計畫
	本案工程用地屬一般農業區養殖用地、農牧用地、甲種建築用地，徵收作水利工程使用後，依規定辦理一併變更編定為水利用地，符合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區域計畫及國土計畫。

	（五）

其他
	依徵收計畫個別情形，認為適當或應加以參考之事項。
	本段為八堵毛溪護岸新建工程，現有河道通洪能力及現況河寬不足、河道土石淤積、河床淤高，每遇颱洪期間排水高漲，恐造成溪水溢流致農田淹沒等情況，為保護鄰近居民生命財產安全，及改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必須辦理本件工程。

	綜合評估分析
	本工程符合下列公益性、必要性、適當性及合法性，經評估應屬適當：

1.公益性：

(1) 工程施作完成可提高保障人民生命財產安全目標。

(2) 減少災害損失，提升土地利用價值。

(3) 促進親水環境空間，改善環境景觀，提供居民活動空間，提升人民生活水準。

(4) 促進水岸土地合理利用。

2.必要性：
本護岸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為左岸430公尺、右岸620公尺銜接美崙溪之加禮堤防，合計1,050公尺，目前現有河寬不足，束縮水流，影響通洪，為疏導水流及增加通洪斷面，及避免颱洪期間該河段淤積土石遭洪水沖刷淤積影響設施安全，淤積土石需適時疏濬，以維護河防安全，故本工程有辦理之需求。

3.適當性：
以50年重現期距之洪峰流量，依計畫方案水理演算之計畫洪水位，以決定計畫水道縱斷面。因本溪為縣管河川，河川保護標準為「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1公尺出水高」或「5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不溢堤」，為保守起見在佳林橋下游則以「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1公尺出水高」為堤頂高，佳林橋上游則維持現況堤頂高，其設計係為達到其整體治理保護標準之最小寬度，已是對人民損害最少方案，案內所使用土地均為治理本段河道之工程所必需，經評估無法以徵收以外之方式取得用地以達成治理目的。

    (1)工程施工完成後可減少淹水情形，保障周邊人民生命安全    

       及財產權，減少每年洪水氾濫造成農作、養殖損失之程度。

    (2)完工後水防道路可促進農產運銷之便利，對初級產業有一       定程度之提升。長期而言可改善該地區周邊居民生活條件，亦有促進該地區觀光發展之效果，對社會整體環境之發展有益，故顯無損害與利益失衡之情況，本案應具有適當性。

4.合法性：  

  本工程依據土地徵收條例第3條第4款及水利法第82條之規定辦理用地取得，用地徵收範圍係依據公告之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辦理。


 興辦事業概況

	項次
	 說 明 項 目
	         說   明    內    容

	1
	用地範圍之四至界線
	用地範圍四至界線分別為：東面臨八堵毛溪與美崙溪匯流口、南面即農地，西面即佳山基地、北面為農地。

	2
	用地範圍內公私有地土地筆數及面積、百分比
	權屬
	筆數
	面積(公頃)
	所佔百分比

	
	
	私有地
	7
	0.390943
	21.67％

	
	
	公有地
	25
	1.413429
	78.33％

	
	
	合計
	32
	1.804372
	100％

	3
	用地範圍內私有土地改良物概況
	種植農林作物、養殖池等。

	4
	用地範圍內土地使用分區、編定情形及其面積之比例
	類別
	土地使用分區編定
	面積(公頃)
	比例

	
	
	私有地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0.097236
	5.39％

	
	
	
	一般農業區養殖用地
	0.243591
	13.50％

	
	
	
	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0.002865
	0.16％

	
	
	
	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
	0.047251
	2.62％

	
	
	公有地
	一般農業區農牧用地
	0.312081
	17.29％

	
	
	
	一般農業區水利用地
	0.597364
	33.11％

	
	
	
	一般農業區養殖用地
	0.484159
	26.83％

	
	
	
	一般農業區甲種建築用地
	0.01737
	0.96％

	
	
	
	特定專用區水利用地
	0.001559
	0.09％

	
	
	
	特定專用區國土保安用地
	0.000896
	0.05％

	
	
	合計
	
	1.804372
	100％

	5
	用地範圍內勘選需用私有土地合理關聯及已達必要適當範圍之理由
	1、 本排水尚未建護岸亦無施設防汛路且河道淤積，影響通洪，需疏導水流及增加通洪斷面，避免汛期間發生重大災害，影響農田安全，須辦理護岸新建及景觀環境改善，並保護附近居民生命財產。

2、 本治理計畫之目的在於完成護岸治理後，因本溪為縣管河川，河川保護標準為「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1公尺出水高」或「50年重現期距洪水位不溢堤」，佳林橋下游則以「25年重現期距洪水位+1公尺出水高」為堤頂高，佳林橋上游則維持現況堤頂高，工程用地及施工等作業係以現有公告發布實施之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辦理，徵收私有土地屬已達必要最小限度範圍。

	6
	用地勘選有無其他可替代地區及理由
	本護岸治理工程，現況未建護岸及部分雜草叢生，如遇颱洪恐造成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而生災害，為防範洪水溢流，農田淹水之虞，無法避免必須使用本護岸範圍土地，且已就損失最少之地方為之。另本工程用地範圍係配合「流域綜合治理計畫」與八堵毛溪匯流處開口堤之水道治理計畫用地範圍線土地施設，勘選用地非屬建築密集、文化保存區、環境敏感區位及特定目的區位土地亦非屬現供公共事業使用之土地或其他單位已提出申請徵收之土地，無其他可替代地區。

	7
	其他評估必要性理由
	一、本工程範圍位於佳林五號橋下游至本溪出口左岸新建護岸430公尺、右岸新建護岸620公尺銜接美崙溪之加禮堤防，合計1,050公尺，該段河寬不足、河道淤積嚴重，影響通洪，每遇颱洪沖毀農田便道及淹沒農田，造成嚴重損失，且防汛搶修險強度不足，有河道整理及施作護岸之必要。

二、增設排水護岸加強防汛強度、改善護岸景觀環境及避免造成人民生命財產損失，故需辦理本護岸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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